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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二题：政府产业署出租政府物业情况 

2017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三） 

 

  以下是今日（四月二十六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梁国雄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政府产业署（产业署）现时通常以公开招标或邀请报价方式批出三年

期的租约，租出辖下政府物业中的商铺、食堂及办公室（商业单位）。有

该等单位的租户向本人反映，欠缺租用权保障令他们难以长远规划业务，

而且与顾客建立的关系会随着租约完结而结束。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鉴于本人得悉，房屋署在辖下商业单位租用合约完结前六个月，会

与现有租户商谈续约事宜，并在双方未能达成新租用协议的情况下才会进

行公开招标出租有关商业单位，产业署会否考虑采用这做法；若会，何时

实施；若否，原因为何； 

 

（二）鉴于房屋署会给予其商业单位新租户一段按有关单位面积而定的免

租期，产业署会否采用这做法；若会，何时实施；若否，原因为何； 

 

（三）过去五年，每年产业署分别透过（i）公开招标及（ii）邀请报价

方式租出的商业单位数目，以及当中租予新租户而且有关租金收入较之前

有所减少的单位数目为何； 

 

（四）过去五年，每年产业署未能成功透过上述两种方式租出的商业单位

数目分别为何； 

 

（五）产业署有否评估，过去五年未能成功透过上述两种方式租出商业单

位所招致的租金收入损失为何；若有评估，结果为何；若否，原因如何； 

 

（六）过去五年，每年产业署为辖下商业单位进行公开招标及邀请报价的

工作所涉行政开支为何；及 

 

（七）产业署有否评估辖下商业单位的新旧租户进行的装修和清拆工程产

生的建筑废料数量；若有评估，过去五年每年的有关数量为何？ 

 



答复： 

 

主席： 

 

  就梁国雄议员提问的各个部分，我的答复如下： 

 

（一）及（二）政府产业署（产业署）把政府物业以商业模式出租作商业

用途时，一般会在现有租约完结三至四个月前，按政府相关程序及规例的

要求，以公开招租的方式，让有兴趣承租者参与竞投租用相关物业。原租

户及有兴趣的新承租者同样可以参与竞投。在公平原则下，产业署不会在

有关租约期满前与原租户商谈续约事宜。 

 

  在厘订租约年期时，产业署已考虑对租户的营商影响、保持竞投租用

物业的公平性，以及为服务使用者提供不同的选择等因素，并尽量作出适

当的平衡。除非有充分的理据，一般而言，在维护公平竞争的原则下，产

业署一般会以公开招租的方式，决定由原租户续租或由新租户租用有关物

业。 

 

  至于免租期方面，有关的公开招租条款不设免租期，承租者会因应物

业的公开招租条款考虑其投标价格，将免租期的考虑反映在其投标价格

上。 

 

（三）过去五年，产业署透过公开招标及邀请报价而租出商铺、食堂及写

字楼的个案数目，以及当中租予新租户而有关租金收入较之前有所减少的

个案数目，请见附件之表一。 

 

  承租者所付的租金受租用条款、物业用途、性质及状况、物业市场情

况等各种因素影响，因此物业的租金收入或会浮动。 

 

（四）及（五）过去五年，产业署未能透过公开招标及邀请报价成功租出

商铺、食堂及写字楼的个案数目，请见附件之表二。 

 

  一般而言，物业在巿场上的租值会在投标价或报价中反映。就未能成

功租出的个案，由于该等物业其时并无人愿意承租，因此政府并无租金上

的损失。 

 

  为善用政府物业，上表所述的七个未能成功出租的物业已按相关规例

交回所属管理部门安排合适的用途。 



 

（六）产业署一直以现有人手处理招标及报价工作，相关开支在该署现有

资源中拨付。产业署并没有统计就有关工作的分项开支。 

 

（七）若租出的政府物业有需要进行装修或清拆工程，租户须自行负责有

关工程。产业署并没有新旧租户进行装修和清拆工程所产生建筑废料数量

的资料。 

 

 

完 


